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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令宣導

一、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1） 銓敘部函以，為期公務人員陞遷符合公務人員陞遷法制，重申該部89年11月14日89管一字第1956416號函及93年5月26日部銓四字第0932370020號書函適用對象：
1.銓敘部89年11月14日89管一字第1956416號函規定略以，各機關因修編、改制、職務列等調高等情形，人事機構由人事管理員改設為人事室主任，其原任人員具有該職務任用資格之人員得原職改派。93年5月26日部銓四字第0932370020號書函規定略以，機關因配合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以下簡稱配置準則）之規定，修正組織編制調整部分職務，如有較低職務調整改置為高一職務時，配合以原職務改派高一職務之人員，由於上開職務調整情形，係依法令規定所為，以原職務改派較高職務之人員，可不受任現職滿1年之限制，並免經甄審改派。上開函釋適用對象，分為公立學校因法令規定，須將人事管理員改置為人事室主任或人事室助理員改置為組員之機關修編；以及各機關因應配置準則規定，須被動進行組織編制修正以符法制者。是以，非屬上開情形者，仍須辦理甄審。
2.又查銓敘部97年12月8日部銓四字第0973001830號書函規定略以，如職務業已確定即將出缺，為因應機關業務需要，得預為辦理陞遷，俾機關得以適時遞補人員。爰機關因應業務需要主動進行組織修編，將較低職務調整改置為高一職務，得依上開函釋預為辦理甄審。
3.部屬學校人事機構嗣後因業務需要主動修編，有將較低職務調整改置為高一職務情形時，須預為辦理甄審。（教育部人事處101.2.10臺人處字第1010023093號函）
（2） 公立學校教師職前曾任研發替代役年資採計提敘薪級疑義，依替代役實施條例第7條第6項規定：「研發替代役役男服滿規定之役期者，依第1項所定替代役體位應服役期採計為服役年資；其餘期間，採計為用人單位工作年資。」茲以依替代役實施條例規定服研發替代役者，係於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政府機關、公立研究機關（構）、大學校院、行政法人或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及民間產業機構從事科技或產業研究發展工作，爰得採計服役期間第3階段之年資；按其服務單位及所任職務性質，比照現行敘薪法令規定中各類職前年資採計及認定方式，辦理年資採計事宜。（教育部101.2.15台人（一）字第1010002075號函）
（3） 有關行政院80年6月10日台80院人政壹字第23499號函，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該函與「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管理辦法」、「中央各機關學校事務勞力替代措施推動方案」、行政院91年7月1日院授人企字第0910025483號、94年1月18日院授人地字第0940060507號及94年10月11日院授人企字第0940065246號函有關工友不得新僱之規定未合，爰予停止適用。（教育部101.3.3臺人（一）字第1010035557號函）
（4） 教育部副知有關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得否兼任經法院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裁定選任之公司臨時管理人一案，案經轉請銓敘部101年3月5日部法一字第1013571636號書函復如下：查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13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第14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次查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規定：「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時，法院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行為。」復查銓敘部91年9月4日部法一字第0912176907號書函略以，公務員如係原依法兼任公民營事業機關代表官股之監察人者，始得經法院裁定選任兼任該公民營事業機關臨時管理人。綜上，國立大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如係原依法兼任民營事業機關代表官股之監察人，復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規定經法院裁定選任為臨時管理人者，則與服務法第13條第2項及第14條第1項規定尚無牴觸。（教育部101.3.9臺人(一)字第1010038560號函）
（5） 97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員級考試技術類電力工程科考試及格人員得適用電力工程職系。（教育部101.3.15臺人(一)字第1010043755號函）
（6） 有關招募條件限制「役畢」涉及違反就業服務法一案，惠請檢視本校徵才公告並修正之。（教育部101.3.21臺人(一)字第1010047404號書函）
二、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1） 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對外服務應用系統網址變更一案，說明如下：
1.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已於本(101)年2月6日改制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域名稱亦由cpa.gov.tw改為dgpa.gov.tw。
2.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全球資訊網自2月6日起變更網址為www.dgpa.gov.tw。
3.自2月20日(以下簡稱系統轉換日)起，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對外服務應用系統網址將全面變更如該總處對外服務應用系統網址一覽表，請改以新網址登入，原以人事服務網為單一簽入之各應用系統仍維持以人事服務網為入口。
4.原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資訊系統客服信箱 pemis@cpa.gov.tw亦自系統轉換日起改為 pemis@dgpa.gov.tw ，系統轉換期間如有操作問題，請email至客服信箱，或撥該總處人事資訊系統客服專線(049-2359108)洽詢。（教育部人事處101.2.10臺人處字第1010021396號函）
（2） 「教育奉獻獎選拔及表揚要點」第四點、第五點、第七點之一，業經教育部於101年2月20日以臺人(二)字第1010012390C號令修正發布。（教育部101.2.20臺人(二)字第1010012390D號函）。
（3） 請規劃前往莫拉克風災重建區23條路線旅遊，並鼓勵所屬公務同仁至重建區從事休假旅遊活動，以協助當地觀光產業發展，相關活動優惠資訊，請於「經濟部OTOP愛旅遊網站」(網址：http://travel.otop.tw/)查詢下載運用。(教育部人事處101.2.23臺人處字第1010026517A號函)

（4） 有關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核給休假之計算方式等相關規範說明如下：
1.依教師請假規則第8條規定，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自訂之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休假規定，應不得高於上開公立中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核給休假之計算方式。
2.另依教師請假規則第11條規定，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如核給休假補助費或未休假加班費，應比照公立中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休假補助基準規定核發。
3.復查教育部98年6月10日台人(二)字第0980097527號函略以，有關學年度中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初任教師除外)，因其兼任行政職務未滿1學年，當年之休假日數即按實際兼任行政職務月數比例核給。故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任期未滿1學年者，仍應以其具有之休假日數依規定核予休假補助。(教育部101.2.23臺人(二)字1010028644B號函)

（5） 國家文官學院每月一書導讀會自本（101）年2月份起提供「線上同步互動直播」服務，請轉知並鼓勵同仁上網學習。（教育部101.2.29臺人（二）字第1010032095號書函）
（6） 有關通過客家委員會「100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中高級考試」並任職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公教人員，請於101年4月21日前填具申請表並檢附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或中高級考試合格證書影本，向服務機關提出申請，服務機關於101年5月21日前造具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合格人員清冊，送該會據以核發獎勵品，逾期不予受理。（教育部101.3.3臺人（二）字第1010032810號書函）
（7） 公務福利e化平台已更改網址為(http://eserver.dgpa.gov.tw)並於101年2月24日重新上線，請轉知同仁多加利用。(教育部101.3.5臺人(二)字第1010036151號書函)

（8） 依教師法第14條第4項及大學法第20條規定，大學教師涉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情形者，學校於知悉之日起1個月內予以停聘，程序上是否須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或從速逕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應回歸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規程或設置辦法規定，倘學校認依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之教師停聘，無須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得從速逕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應修正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規程或設置辦法之規定，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教育部101.3.5臺人(二)字第1010019698A號函）
（9） 教師涉及校園性侵害案件，服務學校依101年1月4日修正公布之教師法第14條第4項規定由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停聘時，因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尚未完成事實調查及認定，爰教師評審委員會審酌行為人之陳述意見時，僅限於「停聘」部分，不涉及事實調查及認定。（教育部101.3.5臺人(二)字第1010019698B號函）
（10）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函以，有關「公務人員赴大陸地區網路申報系統」功能更新，自101年3月1日啟用。（教育部101.3.7臺人（二）1010035639號書函）
（十一）有關公務員因涉刑事案件，於審判中經法院裁定羈押、停止羈押或其他處置者，司法院業已函請所屬法院受理檢察官起訴之案件，知悉被告具公務員身分者，於裁定羈押、撤銷羈押或停止羈押時，通知該被告服務機關。惟如被告所涉犯罪非以公務員身分為構成要件者，法院無從知悉被告服務機關而通知之，服務機關如因業務需要，宜請逕洽法院查詢。(教育部101.3.8臺人(二)字第1010037487號書函)

（十二）行政院修正「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科技人才相互支援實施要點」等42種，並溯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二月六日生效。（教育部101.3.12臺人(二)字第1010039010號函）
（十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行政院所屬中央及地方人事機構推動人力資源管理創新績優獎勵作業規定」等22種，並溯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二月六日生效。（教育部101.3.13臺人(二)字第1010042402號書函）
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1） 「國民年金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業經內政部101年2月6日台內社字第1010078316號令修正發布，修正發布條文，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http://gazette.net.gov.tw）下載。（教育部101.2.10臺人（三）字第1010020771號函）

（2） 有關退休學校教職員尚未接獲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優惠存款金額重行審定函前，提領優惠儲蓄綜合存款帳戶金額，致留存金額低於可回存之金額者，得否依其實際儲存之本金補發優惠存款利息疑義，教育部100年10月26日臺人(三)字第1000159721號函，請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儘速研擬相關配套措施，依退休人員實際回存情形，溯自100年2月1日起補發其可回存金額之優惠存款利息。案經該公司於101年2月3日函知其各營業部略以，是類人員於臨櫃辦理時，請其簽妥同意書後，補發100年2月1日起至已開立優惠存款起息日間之優惠存款利息，並另向存戶收取質借利息與活儲息。爰請轉知貴屬退休學校教職員如有類此情形，請逕洽各該優惠存款分行辦理。（教育部101.3.2臺人（三）字第1010033219號書函）

（3） 公立學校教職員兼任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職務，自兼任之日起，除得依規定支領兼職費外，不合另支酬勞金等其他費用。（教育部101.03.02臺人（三）字第1010036552號函）

（4） 有關曾服研發替代役年資採計為學校教職員退休年資一案，教育人員具有研發替代役各階段年資者，均以退役證明記載之年資為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準據；若有疑義時，再向內政部役政署查註認定。（教育部101.3.3臺人（三）字第1010032169號函）

（5） 銓敘部全球資訊網「服務園地」項下之「試算區」，已建置「公務人員退休所得試算系統（101年修正版）」，請善加利用。（教育部101.3.6臺人（三）字第1010034126號書函）

人事活動訊息

一、教育部檢送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中心開設之「公務學程－公務人員行政管理學士學分班」計畫書1份，請鼓勵及協助高中（職）以上畢業且未來3年具有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委升薦）訓練資格之同仁踴躍參加。（教育部101.3.12臺人(二)字第1010040136號書函）

二、教育部為獎勵表揚投入樂齡教育或老人教育，積極奉獻，著有績效之工作人員，發揮楷模學習效果，爰辦理「第1屆樂齡教育奉獻獎推薦甄選實施計畫」。為宣導本案業已規劃辦理四場說明會，南區說明會於101年4月12日假本校管理學院105教室舉行，請有興趣同仁逕行報名前往參加。另各單位如有推薦人選，請於101年4月16日（一）前，依上開計畫填具推薦表並檢附相關資料送交本室。（教育部101.3.23臺社（二）字第1010051705號函）
人 事 動 態

一、奉 校長核定，敦聘應用化學系陳振興教授兼代本校研發長，期間自101年4月1日至101年7月31日。

二、本校人員異動名冊如下：

	姓名
	動態
	新職單位/職稱
	原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胡綺真
	到職
	推廣教育中心/職務代理人
	
	101.03.12
	

	王珮茹
	到職
	國際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行政助理
	國際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派遣人員
	101.03.07
	派遣人員轉任行政助理

	何美瑤
	到職
	高階管理人才培育中心/行政助理
	高階管理人才培育中心/派遣人員
	101.03.07
	派遣人員轉任行政助理

	顏琳雅
	到職
	圖書資訊館/行政助理
	圖書資訊館/派遣人員
	101.03.07
	派遣人員轉任行政助理

	賴慧如
	到職
	人事室/行政助理
	人事室/派遣人員
	101.03.07
	派遣人員轉任行政助理

	黃雅芳
	育嬰留職停薪
	
	推廣教育中心/行政助理
	101.03.12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自101.03.12至102.03.11止

	錢蘭馨
	離職
	
	西洋語文學系/教學助理
	101.04.01
	


三、派遣人力派駐本校異動情形： 

	姓名
	動態
	服務單位
	所屬派遣廠商
	生效日期
	備考

	劉英賢
	到職
	總務處
	優派人力資源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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